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腸病毒及水痘疫情示警  

加強校園防疫 

臺北市衛生局已公布 113 年腸病毒流行警訊期為

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，流行警訊期間北市學校或

幼兒園若有學（幼）童經診斷為腸病毒(含醫師確

診及疑似)，即應請學(幼)童請假至少 7 天；幼兒

園同一班級在 7 日內有 2 名以上(含 2 名)幼童經

醫師診斷為腸病毒感染時，該班級應停課。國小

部分若一週內有 2 名以上(含 2 名)學生經醫師診

斷為腸病毒，得經校方召集教職員、家長代表、

衛生專業人員開會，並取得該班半數以上家長同

意，採取停課措施。另外，近日部分校園發生水

痘案例，教育局提醒學童及家長多加注意衛生清

潔，保持環境通風，避免群聚感染。 

  時值春季為腸病毒好發季節，又正值學期

間，校園及課外活動增加致使群聚感染的風險也

增加。臺北市教育局提醒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應加

強防治工作，並確實落實發病個案之管理、群聚

事件之通報，並落實「生病不上學」等防疫措施，

以維護學(幼)童健康安全。 

 

  教育局呼籲考量腸病毒傳染力強，容易在教

托育機構、親子常出入公共場域等傳播，請學校

及幼兒園與家長加強衛教宣導，執行洗手 5 時機

「吃飯前、擤鼻涕後、上廁所後、看病後、接觸

幼兒前」及「內外夾弓大立腕」正確洗手步驟，

落實環境清消，共同防止腸病毒流行。 

  北市教育局也提醒家長，外出返家應先更

衣，接觸、餵食嬰幼兒前務必洗手，避免將腸病

毒傳染幼童，且 5 歲以下幼童為併發重症高危險

群，應留意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前兆（手腳無力、

嗜睡、肌躍型抽搐、持續性嘔吐、呼吸急促或心

跳加快等），儘速至北市 14 家腸病毒重症責任醫

院就醫，避免發生重症機會。有關腸病毒相關防

治資訊，可至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首頁/主題專區/

疾病防治/腸病毒疫情資訊項下查詢。 

  另外，近日校園水痘案例增加，如出現紅疹

或水泡等疑似水痘病徵時，應立即採取隔離措施

並就醫治療。水痘傳染力極強，學生感染水痘時，

應不要到校上課，並請假在家休息到水泡結痂，

且最好由醫師評估傳染力已大幅降低後再復課。

因水痘可經由皮膚直接接觸、飛沫或空氣傳染，

校園教室內應保持室內空氣流通，遵循呼吸道衛

生與咳嗽禮節，保持雙手清潔，時時正確勤洗手，

並維持良好的個人及環境衞生。 

 
 

 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聞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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